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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

“12.25”高坠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2021 年 12 月 25 日 18 时 14 分左右，在海口泰昌制冰

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 3 楼大门外墙搭架及墙体广告牌拆除

工程发生一起高坠死亡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

147.6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

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美兰区人民政府成立

了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“12.25”高坠死亡事

故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。事故调查组由美兰区应急

管理局牵头，区纪委监委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、市

公安局美兰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总工会、和平南街道等单位

的相关人员组成。同时，事故调查组聘请了相关行业领域专

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坚持“科学严谨、实事

求是、依法依规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查阅

资料、调查取证、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

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

提出了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以及事故防范和整

改措施建议。

一、事故经过

2021 年 12 月 25 日 18 时 14 分左右，死者苟会成从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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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六楼 626 房的窗户爬出阳

台外墙脚手架作业时，从该酒店六楼坠落到三楼地板，后送

至海口市人民医院抢救，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二、事故现场勘查及相关调查情况

（一）事故现场勘查及事故现场照片

根据现场勘察，事发时死者苟会成从海口泰昌制冰有限

公司泰子道酒店六楼 626 房的窗户爬出，左脚站立在阳台，

右脚站立在脚手架钢管上（离地高度约 12 米），以双脚跨

立姿态身体悬空在外作业，其行为属于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

安全技术规范》JGJ80-2016 对悬空作业的定义“在周边无

任何防护设施或防护设施不能满足防护要求的临空状态下

进行的高处作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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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调查

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：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91460100X20060342K，负责人 欧茂吉，经营范围：住

宿服务；餐饮服务；住房租赁；停车场服务（一般经营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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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主经营，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）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。）

佛山市东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440606684496202Y，法定代表人 苟会成，经营范围包

括室内外装饰工程施工；装饰设计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人员基本情况调查

1.苟会成，佛山市东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

联系地址：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大福基福生东路一巷 1 号首

层，身份证号：5130**********6235。

2.欧茂吉，男，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负责

人，联系地址：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南街道白龙南路

38 号白龙商业广场 03-4，香港身份证号码：P15*****0（A）。

3.冯标，男，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副经理，

联系地址：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 8 号海南对外贸易公司，身

份证号：4601**********61235）。

4. 张锐，男，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物业

部经理，联系地址：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马庄镇克仕村 5

组 219 号，身份证号：6104**********5613）。

（四）工程发包情况

2021 年 12 月 14 日，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

店与苟会成签订泰子道酒店 3 楼大门外墙搭架及墙体广告

牌拆除工程承包施工合同，该合同载明发包方（甲方）海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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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，承包方（乙方）苟会成，在

事故调查中，调查人员了解到死者苟会成是佛山市东视装饰

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但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

酒店与苟会成签订泰子道酒店 3 楼大门外墙搭架及墙体广

告牌拆除工程承包施工合同，并未体现承包方（乙方）是以

公司名义承接工程，为了了解合同签订具体过程，2022 年 4

月 27 日，调查人员对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副

经理冯标做询问笔录，询问“你公司第一次提供的合同材料

里面，承包方（乙方）一栏未填写公司名称，也没有盖上承

包方（乙方）公司印章”，冯标答复“合同签署时，苟会成

没有携带公司印章，在坠楼事故发生后，苟会成老婆张小华

处理善后事宜，将原合同补签写上承包方名称并盖上公司印

章”，后续调查人员调取了双方工程款支付方式，根据苟会

成妻子提供的佛山东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2021年12月份的

对公账户银行流水记录显示，苟会成通过微信收取海口泰昌

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负责人欧茂吉结算的工程款后并

没有入账至公司公账，调查组综合佛山东视装饰工程有限公

司和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双方合同签订过程、

工程款支付方式、银行转账记录三份证据材料，由此可认定

“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与苟会成签订的泰子

道酒店 3 楼大门外墙搭架及墙体广告牌拆除工程承包施工

合同”实际上是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将工程发

包给苟会成个人，并不是由佛山市东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

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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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事故报告及应急救援情况调查

12 月 25 日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等政府

部门立即派员到达事故现场，要求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

子道酒店妥善处理死者的善后事宜，事故相关调查工作亦同

步进行。

事故发生后美兰区政府各级领导高度重视，组成事故调

查组，对事故立即开展调查，并做好善后处置工作。海口泰

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与家属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达

成赔偿协议，赔偿金共计 147.6 万元。

四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事故造成一人死亡，死者苟会成，男，51 岁，佛山市

东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直接经济损失 147.6

万元。

五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1.身体悬空作业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：死者苟会成，安

全意识淡薄，违反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

JGJ80-2016“5.2.1 悬空作业的立足处的设置应牢固，并应

配置登高和防坠落装置和设施以及 5.2.3 严禁在未固定、无

防护设施的构件及管道上进行作业或通行”的规定，其身体

悬空作业时没有充分做好安全防护，导致失去重心，从六楼

坠落至三楼死亡。

2.违规进行高空作业：死者苟会成，属于不具备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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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条件个体，未接受过高空作业培训并取得高空作业资格，

在没有安全防护的情况下违规进行高空作业，导致事故发

生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作为外墙搭架及墙

体广告牌拆除工程发包方，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，将装

修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，没有认真审核是

否具备高空作业人员资质，放任没有高空作业资格的人员进

行高空作业，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危险作业行为，没有定期

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安全隐患，及时督促整改，

导致高坠事故发生。

六、事故性质认定

经事故调查组认定，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

“12.25”高坠死亡事故是一起在不具备安全条件下高空作

业造成一人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七、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等法律法规的

关规定，建议对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“12.25”

高坠死亡事故有关责任人及责任单位作出如下处理：

（一）建议给予处理的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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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作为外墙搭架及墙

体广告牌拆除工程发包方，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，违法

将装修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，没有认真审

核高空作业人员资质，放任没有高空作业资格的人员进行高

空作业，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危险作业行为，没有定期对施

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安全隐患，及时督促整改，导致

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四十九条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建议由海口市

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建议给予处理的人员

1.死者苟会成，安全意识淡薄，身体悬空作业时没有充

分做好安全防护，违反高空作业相关安全规定，未取得高空

作业资格实施高空作业行为，导致高坠死亡，对本次事故负

有直接责任，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。

2.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负责人欧茂吉，没

有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履行的安全生产管理

职责，对酒店装修工程违法发包问题失管失察，没有发现装

修工程承包方实质上属于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应资质

的个人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对施工现场安全生

产工作缺乏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违反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、四十九条的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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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建议由海口市综合行政

执法局美兰分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有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。

八、事故防范措施及建议

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要认真总结事故教训

，提高安全生产意识，加强安全管理，事故调查组作出以下整

改意见：一是要严格审查承包人的相关资质，不得将工程发包

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；二是在

发包工程前双方要签订安全管理协议，约定双方的安全生产责

任，不得出现“违章指挥，违规作业，违反劳动纪律”的违法

行为；三是严格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装修施工现场要开展

隐患大排查，特别是涉及用电、动火、高空高坠、机械伤害的

隐患排查和风险辨识，及时整改存在的各类安全隐患，防范生

产安全事故再次发生。

附件：事故调查组人员签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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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泰昌制冰有限公司泰子道酒店

“12.25”高坠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22 年 5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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